
天津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
津模发 〔２０１９〕１９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

模范集体推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区委、区政府,市委各部委办,市级国家机关各党组 (党

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各局、集团公司、驻津单位党委:

　　２０１５年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认真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要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战略机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为扎实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在天津的实施,推进天津高质量发展,加快 “五个现代化天

津”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个人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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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集体.市委、市政府决定,２０２０年 “五一”前夕表彰一

批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现就有关推荐评选工作通知

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 “三个

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认真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

要求,通过推荐评选表彰,广泛宣传各行各业模范人物的崇

高精神和先进事迹,大力营造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

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群众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争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为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和 “五个现代化

天津”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二、推荐评选名额和范围

　　本次将推荐评选市级劳动模范８００名,模范集体１００个.

　　推荐评选范围为:２０１５年以来,在我市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优异成绩的全市各行各业 (含中央

驻津单位)的工人、农民、科教人员、管理人员、机关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他为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和 “五个现代

化天津”建设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员;上述各条战线中

正式建制五年以上的车间、工段、班组、科室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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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列入推荐评选范围的为:副局级或相当于副局级以上

干部、外国籍人员、已故人员、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人员、

现役军人以及被列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的严重失信人员.副局级

或者相当于副局级以上单位,县处级 (含)以上党委、政府.

　　三、推荐评选条件

　　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推荐评选对象必须是热爱祖

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带头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坚定理想

信念和政治立场,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模范遵

守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立足岗位,奋发进取,开拓创

新,勇于奉献,为天津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在群众中

享有较高威信,并曾荣获区局集团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并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 “三大风险”,加快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二)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接雄安新区国家

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建设等方面作出

突出贡献的;

　　 (三)在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落实,深化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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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畅通金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着力消除制约效率提升

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四)在促进制造业、服务业 “两业”优化提升,加快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智能科技产

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

化、网络化、绿色化转型,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五)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就业稳定,完善社会保

障,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着力解决住房、教育、育幼、

养老等群众反映较大的突出问题,打好脱贫攻坚战,推动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六)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湿地保护修复,建

设好绿色生态屏障,着力打造绿色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

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宜居水平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大格

局,推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八)在狠抓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

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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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九)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牢

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勇于攻坚克难,争当先锋表率

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十)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四、推荐评选要求

　　 (一)坚持面向基层和一线.要突出面向基层、面向工

作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和社会各界劳动群众,面向高质量

发展的新兴行业产业,面向创新人才的导向,兼顾社会各阶

层和各方面代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民主推荐,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１劳动模范推荐评选要求.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人选占比不超过总数的２５％,其中

县处级干部不超过机关事业单位人选的４％,一线和专业技

术人员不低于机关事业单位人选的５０％,科教人员不低于

机关事业单位人选的３６％,其他人员不超过机关事业单位

人选的１０％.

　　企业职工人选占比不低于总数的７０％,其中一线和专

业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职工人选的８０％,企业负责人不超

过企业职工人选的１０％,管理人员不超过企业职工人选的

１０％.非公企业人员不低于企业职工人选的２５％.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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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企业职工人选的１０％.

　　农民人选占比不低于总数的５％,其中乡镇企业负责人

不超过农民人选的２０％,村两委班子成员不超过农民人选

的３０％,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民不低于农民人选的

５０％.

　　推荐人选中应包含港澳台人员各１人;青年、妇女和少

数民族人员应占一定比例;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人员等

其他劳动者可参加推荐评选.

　　２模范集体推荐评选要求.

　　机关事业单位集体占比不超过３０％;企业集体占比不

低于７０％,其中非公企业集体占比不低于２５％.其他类型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集体等可参加推荐评选.

　　 (二)严格履行推荐程序.推荐对象为县处级干部的,

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组织、纪检监察等部门同意.推

荐对象为企业负责人的须经发展改革、劳动保障、生态环

境、人口计生、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审查同

意.推荐对象为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还须经审计、

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推荐对象为民营企业负责人的还

须经上级党委或上级主管部门对其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等方

面情况进行审查同意.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严重职业危害

或群体性事件,拖欠职工工资,欠缴职工社会保险费,劳动

关系不和谐,未组建工会,未建立职代会和集体合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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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照 «公司法»有关要求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

能源消耗超标,环境污染严重等情形之一的企业负责人不能

参加推荐评选.

　　 (三)严肃推荐评选工作纪律.要严肃推荐评选纪律,

杜绝暗箱操作,认真处理群众举报.对于伪造身份、事迹、

未严格按照推荐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人选,经查实后

撤销其推荐评选资格.对在推荐评选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

职或者弄虚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的人

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移交有关方面严肃处理.

　　五、时间进度安排

　　 (一)推荐评选阶段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月).各单位

根据推荐评选条件和要求,自下而上自主申报,经过基层单

位、区局集团公司党组织在一定范围审核把关,形成推荐名

单,并征求上级党委意见,同意后报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

组办公室.市委有关部委和知名劳模代表组成评审组,进行

复核评审,产生候选名单,报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审议.

　　 (二)审定公示阶段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１月).

劳动模范候选人和模范集体候选单位履行民主程序,经本单

位职代会或职工大会 (农村要经村民代表大会、街道要经居

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在本单位进行５个工作日的公

示.所属区局集团公司对候选人和候选单位进行５个工作日

的公示,对企业负责人、县处级干部进行外部审查和内部审

—７—



查.无异议后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报上一级党委审核,通过

后报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２０年１月底前,

将候选对象报请市委、市政府审定,通过后在天津日报、天

津工人报进行５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总结表彰阶段.２０２０年 “五一”前夕召开表彰

大会.

　　六、奖励办法

　　当选市级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的,以市委、市政府名义

印发表彰决定,授予荣誉称号,并颁发奖章、证书和奖牌,

给予市级劳动模范一定奖励.

　　七、组织领导

　　推荐评选工作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进行.成立市评选

劳动模范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组织推荐评选工作.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梁宝明同志任组长,市委办公

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总工会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委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党委、市财政局、市人社

局、市审计局及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有关负责同志为

领导小组成员.

　　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市总工

会有关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由有关部门抽调.

　　市委有关部委、有关区局集团公司要组织好本系统、本

地区的推荐评选工作,要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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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高质量地完成.

　　附件:１２０２０年天津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组成

名单

２关于推荐评选表彰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

模范集体的实施办法

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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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２０年天津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组成名单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成立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在

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

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推荐评选工作.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组成如下:

　　一、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

　　组　长

　　梁宝明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兼)

　　副组长

　　阎　峰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档案局局长 (兼)

　　徐　军　　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 (兼)、党

组副书记

　　林　引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成　员

　　张津生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 (兼)

　　刘春雷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焦文胜　　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

　　王增光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华珊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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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强　　市审计局副局级审计专员

　　王玉生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于中鹏　　团市委副书记

　　林　洁　　市妇联副主席

　　二、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林　引 (兼)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副主任

　　王玉生 (兼)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申静涛 市总工会二级巡视员

　　成　员

　　张玉辉 市总工会宣传教育网络工作部部长

　　辛传铭 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

　　于　军 市总工会劳动关系部部长

　　赵勇敏 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邢维涛 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副部长

　　办公室工作人员由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

　　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　娟　　孙端君

　　联系电话 (传真):８４２３６３２５

　　手机电话:１３９２０３１３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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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关于推荐评选表彰２０２０年天津市

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的实施办法

　　根据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推

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增强评选的群众

性,提高评选质量,本届市级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推荐评选

方式由以往定向分配名额方式,改为根据推荐评选条件、结

构比例要求,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推荐评选.各区局集

团公司择优推荐申报,经全市集中评审,差额遴选方式产生

候选个人和集体.现就做好具体推荐评选工作,制定实施办

法如下:

　　一、推荐名额及结构比例要求

　　本届将推荐评选市级劳动模范８００名,模范集体１００
个,上述荣誉称号原则上不重复授予.

　　 (一)天津市劳动模范

　　本届推荐评选人员身份结构比例的设定,分为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企业职工和农民三大类.其中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人选占比不超过总数的２５％,企业职工人选占比不低于总

数的７０％,农民人选占比不低于总数的５％.根据各区局集

团公司人员数量、身份结构的不同情况,就推荐申报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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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差异化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１农民推荐人选

　　只从涉农区 (滨海新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

辰区、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州区)进行推

荐,每区须推荐农民人选８人,其中乡镇企业负责人不能超

过２人、村两委班子成员不能超过２人、普通农民不能少于

４人.

　　２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职工推荐人选

　　 (１)各区推荐申报要求

　　滨海新区最多可推荐９０人,其中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

能超过２７人 (其中县处级干部不能超过２人),企业职工不

能少于６３人 (其中非公企业职工不能少于３２人,农民工不

能少于８人).

　　和平区等其他１５个区最多可推荐３０人,其中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不能超过９人 (其中县处级干部不能超过１人),

企业职工不能少于２１人 (其中非公企业职工不能少于１１
人,农民工不能少于３人).

　　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科教人员、企业负责人、管理人

员等类别人员推荐人数,要根据 «评选通知»中的有关比例

要求进行测算,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数进行推荐.

　　 (２)各局集团公司推荐申报要求

　　原则上根据 «评选通知»中各类别人员结构比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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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数进行推荐.

　　①职工数在２０００人 (含)以下的局集团公司,最多可

推荐２人.下属单位中有企业的,至少要推荐企业职工１
人,其中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１人.下属单位中只有

机关事业单位的,可推荐机关事业单位职工２人,要推荐一

线和专业技术人员或科教人员.

　　②职工数在２００１—５０００人 (含)的局集团公司,最多

可推荐４人.下属单位中只有企业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

术人员不少于３人,可推荐管理人员１人,非公企业职工不

少于１人 (没有非公企业的可不推荐).下属单位中同时有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至少要推荐企业职工３人,其中一

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２人,非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１人

(没有非公企业的可不推荐).下属单位中只有机关事业单位

的,可推荐机关事业单位职工４人,其中一线和专业技术人

员不少于２人,科教人员不少于１人 (没有科教人员的可不

推荐).

　　③职工数在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人 (含)的局集团公司,最多

可推荐８人.下属单位中只有企业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

术人员不少于６人,非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２人 (没有非公企

业的可不推荐),农民工不少于１人 (没有农民工的可不推

荐).下属单位中同时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至少要推

荐６名企业职工,其中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５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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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２人 (没有非公企业的可不推荐),农民

工不少于１人 (没有农民工的可不推荐).下属单位中只有

机关事业单位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４人,

科教人员不少于３人 (没有科教人员的可不推荐).

　　④职工数在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人 (含)的局集团公司,最

多可推荐１５人.下属单位中只有企业的,要推荐一线和专

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１２人,非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４人 (没有

非公企业的可不推荐),农民工不少于２人 (没有农民工的

可不推荐).下属单位中同时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至

少要推荐１１名企业职工,其中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９人,非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３人 (没有非公企业的可不推

荐),农民工不少于１人 (没有农民工的可不推荐).下属单

位中只有机关事业单位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

于８人,科教人员不少于５人 (没有科教人员的可不推荐).

　　⑤职工数在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人 (含)的局集团公司,最多

可推荐２５人.下属单位中只有企业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

术人员不少于２０人,非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６人 (没有非公企

业的可不推荐),农民工不少于３人 (没有农民工的可不推

荐).下属单位中同时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至少要推荐

１８名企业职工,其中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１４人,非

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５人 (没有非公企业的可不推荐),农民

工不少于２人 (没有农民工的可不推荐).下属单位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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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１３人,

科教人员不少于９人 (没有科教人员的可不推荐).

　　⑥职工数在５００００人以上的局集团公司,最多可推荐

３０人.下属单位中只有企业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术人

员不少于２４人,非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８人 (没有非公企业

的可不推荐),农民工不少于３人 (没有农民工的可不推

荐).下属单位中同时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至少要推

荐２１名企业职工,其中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１７人,

非公企业职工不少于５人 (没有非公企业的可不推荐),农

民工不少于２人 (没有农民工的可不推荐).下属单位中只

有机关事业单位的,要推荐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１５
人,科教人员不少于１１人 (没有科教人员的可不推荐).

　　各局集团公司中如有作出突出贡献,且获得国家部委级

及以上荣誉称号的县处级干部或企业负责人,可在保证一线

和专业技术人员、科教人员、非公企业职工、农民工等推荐

名额的基础上,再增加推荐１名县处级干部或企业负责人.

　　如个别区局集团公司推荐人数少于最多推荐名额,须保

证已明确要求的一线和专业技术人员、科教人员、非公企业

职工、农民工等推荐数量.

　　 (二)天津市模范集体

　　１职工数在１００００人 (含)以下的区局集团公司最多可

推荐１个集体.下属单位中有企业的,要推荐企业集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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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单位中只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可推荐机关事业单位集体.

　　２职工数在１００００人以上的区局集团公司最多可推荐２
个集体.下属单位中有企业的,要推荐企业集体不少于１
个,其中非公企业集体不少于１个 (没有非公企业的可不推

荐).下属单位中只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可推荐机关事业单

位集体２个.

　　鼓励推荐非公企业集体,各区局集团公司在限定的推荐

申报数量基础上,可增加推荐１个非公企业集体.

　　二、推荐程序及时间进度安排

　　 (一)基层推荐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月).

　　各区局集团公司根据推荐评选条件、结构比例及限定要

求,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层层推荐,逐级党委审核把

关,形成推荐名单.各区推荐名单需经区委同意,各局集团

公司推荐名单需经上级党委 (市委有关部委)同意,于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１７∶００前,将 «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

和模范集体推荐情况报告»、 «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推荐

人选基本情况表»、 «２０２０年天津市模范集体推荐基本情况

表»、天津市劳动模范推荐人选简要事迹、天津市模范集体

推荐简要事迹等上述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市评模领导小

组办公室.

　　 (二)复核评审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评模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市推荐名单进行初审,就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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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结构比例等进行审核.市委有关部委和知名劳模代表

组成评审组,对推荐人选和集体分类进行评审打分,提出候

选名单.

　　 (三)审定公示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１月).

　　市评模领导小组对候选名单进行审议,报市领导审定.

通过后,将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候选名单进行公布.

　　有关区局集团公司、基层单位对候选对象履行民主推荐

程序.被推荐的劳动模范候选人和模范集体候选单位须经本

单位职代会或职工大会 (农村要经村民代表大会、街道要经

居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产生,赞成票不

少于三分之二.并要分别经本单位及所属区局集团公司两级

均不少于５个工作日的公示.无异议后,填写 «天津市劳动

模范审批表»、 «天津市模范集体审批表»,各区候选对象

«审批表»需经区委审核盖章,各局集团公司候选对象 «审

批表»需经上级党委 (市委有关部委)审核盖章.２０２０年１
月１０日１７∶００前,报市评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此期间,

企业负责人候选人要完成发展改革、劳动保障等部门外部审

查和市总工会内部审查;县处级干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征求组织、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前,市评模领导小组向市委、市政府

报告评选工作情况及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候选名单,批准后

在天津日报、天津工人报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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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总结表彰.

　　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表彰决定,授予荣誉称号,筹

备召开全市表彰大会,２０２０年 “五一”前夕进行表彰.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评模工作的政治责任

感.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评选表彰一批先进模范个人和模范

集体,对于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争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为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和 “五个现代化

天津”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意义重大.各区局集团公司要提高

政治站位,深入学习 «评选通知»等文件精神,认真研究评

选条件、标准和程序,把此次评模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

切实抓好落实,使评模过程成为凝聚人心、振奋精神、鼓舞

干劲的过程.

　　 (二)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质量完成评模工作.各区

局集团公司要高度重视,成立评模工作机构,制定方案,明

确责任,要突出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

和社会各界劳动群众,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兴行业产业,面

向创新人才的导向,确保评选工作按要求、按程序,高质

量、高水平完成.要严把政治首关,真正把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切实把具有广泛代表

性和突出典型性的新时代各行各业先进典型选树出来.要严

肃推荐评选纪律,杜绝暗箱操作,对于公示中群众反映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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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必须逐一核实清楚.

　　 (三)注重新闻宣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各区局集团公司要切实加强对评模工作的宣传报

道,及时反馈评模工作中的动态及信息,积极向市评模办公

室提供重点宣传典型及事迹,广泛宣传各行各业模范人物的

崇高精神和先进事迹,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

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和工匠精神,团结引领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

不渝跟党走,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附表:１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推荐情况报告

２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推荐人选基本情况表

３２０２０年天津市模范集体推荐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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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１

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

推 荐 情 况 报 告
(各区用表)

　　我区共有职工　　人,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人,企业职工　　人,两新组

织等其他类型单位职工　　人;

　　※公有制单位职工　　人,非公有制单位职工　　人,

农民工　　人.

　　根据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推

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区委同意,现将推荐情况

报告如下:

　　一、劳动模范推荐　　人,其中:

　　 (一)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人 (县处级干部　　人,

一线职工　　人,专业技术人员　　人,科教人员　　人,

其他　　人);

　　 (二)企业职工　　人 (企业负责人　　人,一线职工

　　人,专业技术人员　　人,管理人员　　人;非公企业

人员　　人;农民工　　人);

　　 (三)农民　　人 (乡镇企业负责人　　人,村两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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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员　　人,普通农民　　人).

　　二、模范集体推荐　　个,其中:机关事业单位集体

　　个,企业集体　　个 (非公有制　　个).

区委 (公章):

２０１９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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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２

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

推 荐 情 况 报 告
(各局、集团公司用表)

　　我单位共有职工　　人,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人,企业职工　　人,两新组

织等其他类型单位职工　　人;

　　※公有制单位职工　　人,非公有制单位职工　　人,

农民工　　人.

　　根据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天津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推

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单位党委研究,报请上级

党委 (市委有关部委)　　　　　同意,现将推荐情况报告

如下:

　　一、劳动模范推荐　　人,其中:

　　 (一)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人 (县处级干部　　人,

一线职工　　人,专业技术人员　　人,科教人员　　人,

其他　　人);

　　 (二)企业职工　　人 (企业负责人　　人,一线职工

　　人,专业技术人员　　人,管理人员　　人;非公企业

人员　　人;农民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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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范集体推荐　　个,其中:机关事业单位集体

　　个,企业集体　　个 (非公有制　　个).

局、集团公司党委 (公章):

２０１９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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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有

制
;

８
特

殊
身

份
选

填
农

民
工

, 香
港

籍
, 澳

门
籍

, 台
湾

籍
, 两

院
院

士
, 国

务
院

特
贴

专
家

;
９

所
获

荣
誉

填
写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级
及

以
上

荣
誉

.

—５２—



附
表
２
－
２ ２０

２０
年

天
津

市
劳

动
模

范
推

荐
人

选
基

本
情

况
表

( 企
业

职
工

)
推

荐
单

位
党

委
( 章

):
　

　
　

　
　

　
　

　
　

　
　

　
填

报
人

: 　
　

　
　

　
　

联
系

方
式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政

治
面

貌
学

历
学

位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职

称
级

别
技

术
等

级
人

员
结

构
单

位
类

型
单

位
性

质
所

属
行

业
特

殊
身

份
身

份
证

号
所

获
荣

誉
备

注

注
: １

请
按

照
表

格
内

下
拉

菜
单

选
项

选
填

, １
１

月
８

日
前

同
时

报
送

纸
质

版
和

电
子

版
, 并

另
附

推
荐

人
选

近
五

年
来

简
要

事
迹

５０
０

字
左

右
;

２
政

治
面

貌
选

填
中

共
党

员
, 民

主
党

派
, 无

党
派

人
士

, 共
青

团
员

, 群
众

;
３

学
历

选
填

初
中

及
以

下
, 高

中
, 中

专
中

技
, 大

学
专

科
, 大

学
本

科
, 研

究
生

;
４

技
术

等
级

选
填

初
级

工
, 中

级
工

, 高
级

工
, 技

师
, 高

级
技

师
, 其

他
;

５
人

员
结

构
选

填
企

业
负

责
人

, 一
线

职
工

,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 管
理

人
员

;
６

单
位

类
型

选
填

国
有

企
业

, 集
体

企
业

, 股
份

合
作

企
业

, 联
营

企
业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私
营

企
业

, 港
、 澳

、 台
商

投
资

企
业

,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 其
他

;
７

单
位

性
质

选
填

公
有

制
, 非

公
有

制
;

８
特

殊
身

份
选

填
农

民
工

, 香
港

籍
, 澳

门
籍

, 台
湾

籍
, 两

院
院

士
, 国

务
院

特
贴

专
家

;
９

所
获

荣
誉

填
写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级
及

以
上

荣
誉

.

—６２—



附
表
２
－
３

２０
２０

年
天

津
市

劳
动

模
范

推
荐

人
选

基
本

情
况

表
( 农

民
)

推
荐

单
位

党
委

( 章
):

　
　

　
　

　
　

　
　

　
　

　
　

填
报

人
: 　

　
　

　
　

　
联

系
方

式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政

治
面

貌
学

历
学

位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职

称
级

别
技

术
等

级
人

员
结

构
单

位
类

型
单

位
性

质
所

属
行

业
特

殊
身

份
身

份
证

号
所

获
荣

誉
备

注

注
: １

请
按

照
表

格
内

下
拉

菜
单

选
项

选
填

, １
１

月
８

日
前

同
时

报
送

纸
质

版
和

电
子

版
, 并

另
附

推
荐

人
选

近
五

年
来

简
要

事
迹

５０
０

字
左

右
;

２
政

治
面

貌
选

填
中

共
党

员
, 民

主
党

派
, 无

党
派

人
士

, 共
青

团
员

, 群
众

;
３

学
历

选
填

初
中

及
以

下
, 高

中
, 中

专
中

技
, 大

学
专

科
, 大

学
本

科
, 研

究
生

;
４

技
术

等
级

选
填

初
级

工
, 中

级
工

, 高
级

工
, 技

师
, 高

级
技

师
, 其

他
;

５
人

员
结

构
选

填
乡

镇
企

业
负

责
人

, 村
两

委
班

子
成

员
, 普

通
农

民
;

６
单

位
类

型
选

填
国

有
企

业
, 集

体
企

业
, 股

份
合

作
企

业
, 联

营
企

业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私

营
企

业
, 港

、 澳
、 台

商
投

资
企

业
,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 其

他
;

７
单

位
性

质
选

填
公

有
制

, 非
公

有
制

;
８

特
殊

身
份

选
填

农
民

工
, 香

港
籍

, 澳
门

籍
, 台

湾
籍

, 两
院

院
士

, 国
务

院
特

贴
专

家
;

９
所

获
荣

誉
填

写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级

及
以

上
荣

誉
.

—７２—



附
表
２
－
４

２０
２０

年
天

津
市

劳
动

模
范

推
荐

人
选

基
本

情
况

表
( 其

他
)

推
荐

单
位

党
委

( 章
):

　
　

　
　

　
　

　
　

　
　

　
　

填
报

人
: 　

　
　

　
　

　
联

系
方

式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政

治
面

貌
学

历
学

位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职

称
级

别
技

术
等

级
人

员
结

构
单

位
类

型
单

位
性

质
所

属
行

业
特

殊
身

份
身

份
证

号
所

获
荣

誉
备

注

注
: １

请
按

照
表

格
内

下
拉

菜
单

选
项

选
填

, １
１

月
８

日
前

同
时

报
送

纸
质

版
和

电
子

版
, 并

另
附

推
荐

人
选

近
五

年
来

简
要

事
迹

５０
０

字
左

右
;

２
政

治
面

貌
选

填
中

共
党

员
, 民

主
党

派
, 无

党
派

人
士

, 共
青

团
员

, 群
众

;
３

学
历

选
填

初
中

及
以

下
, 高

中
, 中

专
中

技
, 大

学
专

科
, 大

学
本

科
, 研

究
生

;
４

技
术

等
级

选
填

初
级

工
, 中

级
工

, 高
级

工
, 技

师
, 高

级
技

师
, 其

他
;

５
人

员
结

构
选

填
负

责
人

, 一
线

职
工

,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 管
理

人
员

;
６

单
位

类
型

选
填

国
有

企
业

, 集
体

企
业

, 股
份

合
作

企
业

, 联
营

企
业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私
营

企
业

, 港
、 澳

、 台
商

投
资

企
业

,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 其
他

;
７

单
位

性
质

选
填

公
有

制
, 非

公
有

制
;

８
特

殊
身

份
选

填
农

民
工

, 香
港

籍
, 澳

门
籍

, 台
湾

籍
, 两

院
院

士
, 国

务
院

特
贴

专
家

;
９

所
获

荣
誉

填
写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级
及

以
上

荣
誉

.

—８２—



附
表
３
－
１

２０
２０

年
天

津
市

模
范

集
体

推
荐

基
本

情
况

表
(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集

体
)

推
荐

单
位

党
委

( 章
):

　
　

　
　

　
　

　
　

　
　

　
　

　
　

填
报

人
: 　

　
　

　
　

　
联

系
方

式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集
体

名
称

类
型

人
数

单
位

类
型

单
位

性
质

所
属

行
业

所
获

荣
誉

备
注

１ ２ ３

注
: １

请
按

照
表

格
内

下
拉

菜
单

选
项

选
填

, １
１

月
８

日
前

同
时

报
送

纸
质

版
和

电
子

版
, 并

另
附

推
荐

集
体

近
五

年
来

简
要

事
迹

５０
０

字
左

右
;

２
类

型
选

填
车

间
, 工

段
, 班

组
, 科

( 处
) 室

, 项
目

部
, 其

他
;

３
单

位
类

型
选

填
行

政
机

关
, 事

业
单

位
, 社

会
团

体
, 其

他
;

４
单

位
性

质
选

填
公

有
制

, 非
公

有
制

;

５
所

获
荣

誉
填

写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级

及
以

上
荣

誉
.

—９２—



附
表
３
－
２

２０
２０

年
天

津
市

模
范

集
体

推
荐

基
本

情
况

表
( 企

业
集

体
)

推
荐

单
位

党
委

( 章
):

　
　

　
　

　
　

　
　

　
　

　
　

　
　

填
报

人
: 　

　
　

　
　

　
联

系
方

式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集
体

名
称

类
型

人
数

单
位

类
型

单
位

性
质

所
属

行
业

所
获

荣
誉

备
注

１ ２ ３

注
: １

请
按

照
表

格
内

下
拉

菜
单

选
项

选
填

, １
１

月
８

日
前

同
时

报
送

纸
质

版
和

电
子

版
, 并

另
附

推
荐

集
体

近
五

年
来

简
要

事
迹

５０
０

字
左

右
;

２
类

型
选

填
车

间
, 工

段
, 班

组
, 科

( 处
) 室

, 项
目

部
, 其

他
;

３
单

位
类

型
选

填
国

有
企

业
, 集

体
企

业
, 股

份
合

作
企

业
, 联

营
企

业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私

营
企

业
, 港

、 澳
、 台

商
投

资
企

业
,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 其

他
;

４
单

位
性

质
选

填
公

有
制

, 非
公

有
制

;

５
所

获
荣

誉
填

写
区

局
集

团
公

司
级

及
以

上
荣

誉
.

—０３—





抄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抄送: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成员

市评选劳动模范领导小组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印发




